
釋清華簡《命訓》中對應
今本“震”之字

———兼談《歸藏》、《筮法》的“震”卦卦名

程　浩

　　收入清華簡第五輯的《命訓》篇中，有一則字形出現了兩次，分别作：

（簡１３）
　

（簡１４）

字從“來”從“耒”從“田”，在既往的古文字材料中未曾出現過，整理報告亦未加注釋，

僅依樣隸定作“■”。 本文擬就此字的釋讀談一點粗淺想法，以就教於方家。

爲便於討論，兹録相關簡文於下：

撫之以惠，和之以均，斂之以哀，娱之以樂，訓之以禮，教之以藝，正之以

政，動之以事，勸之以賞，畏之以罰，臨之以中，行之以權。權不法，中不忠，

罰［不服］，［賞］不從勞，事不■，政不成，藝不淫，禮有時，樂不伸，哀不至，均

不一，惠必忍人。凡此，物厥權之屬也。

惠而不忍人，人不勝［害，害］不知死，均一不和，哀至則匱，樂伸則荒。

禮［無時］則不貴，藝淫則害於才，政成則不長，事■則不攻，以賞從勞，勞而

不至，以［罰從］服，服而不釮，以中從忠則尚，尚不必中，以權從法則不行，行

不必法，法以知權，權以知微，微知始，始以知終。〔１〕

這兩段話位於全篇之末，從正反兩方面講述君王牧民之道。 其中每一種概念Ａ與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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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伍）》，中西書局２０１５年。

釋文采寬式，缺文據今本補全。



實施的動詞Ｂ（或與Ｂ意義相近的詞）之間有三種組合方式，分别作“Ｂ之以Ａ”“Ａ不

Ｂ”“ＢＡ則不”。 就比如具體到“政”這一概念，就可以表述爲“正之以政”“政不成”及

“政成則不”。 與“政”並列的概念“事”，所用句式也一樣，可列表如下：

Ｂ之以Ａ Ａ不Ｂ ＢＡ則不

正之以政 政不成 政成則不

動之以事 事不■ 事■則不

可見概念Ａ與動詞Ｂ是一組固定的搭配。 “政”可以曰“成”，可以曰“正”，那麽與“事”

搭配的謂語“■”應該怎樣理解呢？ 我們認爲可以考慮將此字讀爲“治理”之“理”，遂

可與“事”這一概念進行搭配，亦比較符合句意。

我們知道，“來”與“理”古音極近，從“來”得聲的字常可讀爲“理”。 如《湯誓》“予

其大賚汝”之“賚”，《殷本紀》即引作“理”。 在清華簡中，也不乏將這一類的字用作“治

理”義的用例：

１． 《尹誥》簡３“后其■之”，“■”字整理報告讀爲“賚”，可訓爲“理”。

２． 《皇門》簡３“自■臣至于有分私子”與《封許之命》簡３“■氒猷”，“■”字整理報

告讀爲“釐”，並引《堯典》傳曰：“治也”。

３． 《説命下》簡１０“友■朕命”，“■”字亦應讀爲“理”。

４． 《祭公之顧命》簡１６“大夫卿■”及《繫年》簡２“卿■諸正”，“■”字一般都讀爲

“李”，通假爲“卿士”之“士”。 劉傳賓先生撰有專文辨析此字，他認爲這裏的“■”字與

《皇門》及《封許之命》中的“■”皆爲“釐”之省寫，並且在很多情况下被假借來表示

“理”字。 〔１〕

由是觀之，《命訓》中從“來”的這個“■”字很可能也是讀爲“理”的。 而且將“理”與

“事”作爲動賓結構搭配，在古書裏也比較常見。 如《韓非子》有“内事理焉，外事斷焉”，

《吕氏春秋·審分》亦有“大明不小事，假乃理事也”。 最顯豁的例子見於《管子·乘馬》，

其云“政不正，則事不可以理也”，“正”與“政”搭配，“理”與“事”搭配，與本篇恰好相同。

因此，將簡文讀作“事不理，政不成”以及“政成則不長，事理則不攻”，是十分通順的。

在這裏，我們還需要解釋一下今本用字的問題。 見於《逸周書》的《命訓》篇，内容

與清華簡中的這篇竹書大致相合，其文云：

撫之以惠，和之以均，斂之以哀，娱之以樂，慎之以禮，教之以藝，震之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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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參劉傳賓： 《“■”字補論（節選）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３０輯，第２９６—３０２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１４年。



政，動之以事，勸之以賞，畏之以罸，臨之以忠，行之以權。權不法，忠不忠，

罸不服，賞不從勞，事不震，政不成，藝不淫，禮有時，樂不滿，哀不至，均不

壹，惠不忍人。凡此，物攘之屬也。

惠不忍人，人不勝害，害不如死。均一則不和，哀至則匱，樂滿則荒，禮

無時則不貴，藝淫則害于才，政成則不長，事震則寡功。以賞從勞，勞而不

至；以法從中則賞，賞不必中；以權從法則行，行不必以知權。權以知微，微

以知始，始以知終。〔１〕

其與“■”字對應之處均作“震”。

“震”字古音在章母文部，與“來”“理”相隔甚遠，自不存在音近通假的可能，然而

二字在意義却有一定的聯繫。 “震”通“振”，“振”有“整理”“治理”義。 《左傳·隱公五

年》“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”，杜預注“振，整也”，孔穎達疏曰：“振訊是整理之義。”《左

傳》將“治兵”與“振旅”對舉，“振”與“治”可互訓甚明。 因此，我們懷疑《命訓》篇更早

的本子裏面此字原是寫作“振”的，表示“治理”之義，而今本用了通假字“震”，清華簡

則用了同義訓詁字“■”。

另外今本還有一句“震之以政，動之以事”，與我們要討論的問題也有關。 觀諸簡

本，“震”字當爲“正”字之誤，而“動之以事”的“動”字亦是與“振”同義的字。

本文對《命訓》中“■”字的討論暫結於此，但是關心“易”類文獻的學者肯定都會

聯想到一個問題： 輯本 《歸藏》以及清華簡 《筮法》中震卦卦名的寫法，是否與之有

關呢？

震卦爲《周易》八經卦之一，其卦名在《歸藏》中寫作“釐”，過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

的解釋。 新近公佈的清華簡《筮法》中，有部分對應震卦卦名的字寫作“■”，李學勤先

生已經指出“■”是“釐”的通假字，但並没有深入探討它們與“震”字的關係。 〔２〕現在

有了《命訓》中從“來”的“■”字對應傳本“震”字的例子，爲我們思考這一問題帶來了

新的啓示。

我們知道，傳世《歸藏》的卦名與《周易》多有歧異，除音近通假之外，許多是替换

了同義的字。 這種現象亦見於專記卦名的清華簡《别卦》，筆者另有專文論述，可兹參

看。 〔３〕而《歸藏》將震卦卦名寫作“釐”，很可能也是這種情况。 宋人李過《西溪易説》

曰：“爲震爲釐，釐者理也，以帝出乎震，萬物所始條理也。”其將《歸藏》的“釐”字附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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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土文獻（第六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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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懷信等： 《逸周書彙校集註》第２０—４０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。

李學勤： 《〈歸藏〉與清華簡〈筮法〉、〈别卦〉》，《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》２０１４年第１期。

見程浩： 《清華簡〈别卦〉卦名補釋》，《簡帛研究２０１４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４年。



《説卦傳》雖略顯穿鑿，但可敬的是已經指出了“釐”應該通爲“理”。 前文已經論述，

“理”字與“震”字有相同的意項，則《歸藏》、《筮法》將“震”寫作“釐”或“■”應該與《命

訓》的情況相同，是選用了意義相近的字進行了替换。

附記：馬楠先生提示我們“震”或“振”在文獻中常可通爲“祗”，〔１〕而脂

部的“祗”字與“■（次）”有通假的可能。兹掠美於此，與大家共享。

（程　浩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；出土

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　博士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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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詳見馬楠： 《周秦兩漢書經考》，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２０１２年。


